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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nita
註解
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司法院院台廳司一字第1070023426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第12條條文、第2條條文之附表二、第11條條文之附表三
【法規來源】各級法院法官辦理案件年度司法事務分配辦法§11



